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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公告权威发布平台

刘淑芳：
本院受理原告白志平、石书俭诉你房屋买卖合

同 纠 纷 一 案 ，案 号（2019）冀 0821 民 初 7 号 。 现 依 法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
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
送 达 。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的 15 日
内。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内。并定于举
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如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
院城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刘淑芳：
本院受理原告王才、李桂云诉你房屋买卖合同

纠 纷 一 案 ，案 号（2019）冀 0821 民 初 8 号 。 现 依 法 向
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及
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的 15 日内。
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
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如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城
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时东林：
本院受理原告赞皇县旭翔核桃专业合作社诉你民

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经审理终结。原告赞皇县旭祥核
桃专业合作社，不服（2018）冀 0129 民初 1258 号民事判
决书，现提出上诉，本院现依法向你送达上诉状副本，
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
领取上诉状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你可在公告期满后 15
日内，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答辩状及副本。

赞皇县人民法院

韩存全：
本院已受理原告杨田诉你及陈林民间借贷纠纷

一案，本案已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(2018)
冀 0791 民 初 117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
日内来本院老鸦庄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张家口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

俄合龙：
本院受理原告常江诉你离婚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
向你送达(2019)冀 0727 民初 30 号起诉书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权利与义务告知书、合议庭组成
人员通知书、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，自公告送达之
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
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
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到法定假日顺延）在本院
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阳原县人民法院

顾世亚、王城：
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
庄新区科技支行诉你二人信用卡纠纷一案，已审理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本院（2018）冀 0191
民初 1402 号民事判决书，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

侯文园：
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
庄 新 区 科 技 支 行 诉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（2018）冀 0191 民 初
1403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，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视 为 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

申素格、马立杰：
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

庄新区科技支行诉你二人信用卡纠纷一案，已审理
终结。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达本院（2018）冀 0191
民初 1404 号民事判决书，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

李文涛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马 秀 田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,

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(2018) 冀 0402 民 初 2273 号 民 事
判决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,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,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,
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,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
本,上诉于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

谷永涛、齐华英：
本院受理原告张爱国诉被告谷永涛、齐华英追

偿权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们二人
公 告 送 达 本 院（2018）冀 0523 民 初 961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邢
台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内邱县人民法院

河北辽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：
本院受理的赵平江诉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

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
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司法公开告知书、诉讼权利
义务告知书、廉政监督卡、合议庭成员通知书、开庭
传票及（2018）冀 0706 民初 446 号民事裁定书。自公
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
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。本案
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（遇法定节假
日顺延）在张家口市下花园区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
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张家口市下花园区人民法院

贾博行：
本院受理原告深圳市诚信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

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（2018）冀 0581 民初 1529 号民事判决书，自公
告之日起，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
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邢台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南宫市人民法院

王分占、李丽红：
本院受理原告田惠敏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
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知书、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公告之日起经
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
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
3 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
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新乐市人民法院

杨国利:
本院受理原告姜平琴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

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(2018) 冀 0184
民初 3243 号民事判决书，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本院领取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，逾期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新乐市人民法院

李盼盼:
本院受理原告田卫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

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(2018) 冀 0184
民初 2227 号民事判决书，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本院领取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新乐市人民法院

边乐:
白新翠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本院依据

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(2018)冀
0184 民 初 159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(2018) 冀 0184 执 1816 号 执 行 裁 定 书 ，本 院 将 依 法 对 你
名下的位于仁和苑 1 号楼西单元 1101 号房产一处(证
号:0130015865)予以评估、拍卖。同时向你公告送达选
择评估鉴定机构及勘验现场的通知，请你于公告期满
后第 10 日上午 10:00 到新乐法院司法技术室选择评估
鉴定机构，并于选择鉴定机构后第 3 日上午 10:00 进行
现场勘验，请按时参加，逾期不到场视为放弃相关权
利，当事人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进行。自公告发出之
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

新乐市人民法院

李道庆、石家庄市蓝健氨基酸有限公司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垫 富 宝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们 追 偿

权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
诉通知书、限期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
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
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八号审判
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素平、刘素芳：
本院受理原告闫志昌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已

审 理 终 结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（2018）冀 0127 民 初
916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
告期满后 15 日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石家
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高邑县人民法院

李均勇、李煦森、周炳芹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金 青 诉 你 们 机 动 车 交 通 事 故 责

任 纠 纷 一 案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变 更 诉 讼 请 求 申
请书、鉴定报告、开庭传票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
送 达 。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
后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法
定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
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沧县人民法院

吴计申：
我 院 受 理 河 北 旭 远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申 请 执

行吴计申为合同、无因管理、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，申
请 执 行 人 河 北 旭 远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依 法 申 请 评
估被执行人吴计申名下位于正定县 107 国道东侧小商
品 市 场 二 期 B 区 商 业 综 合 楼 1-8-912、1-8-1012 房
产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随机选取评估机构通知书、
现场勘验通知书，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限
你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到本
院审判楼 217 室随机摇号选取评估机构，于公告期满
后第 5 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进行现场勘验。无
正当理由缺席视为放弃权利。

正定县人民法院

邓蜀艺：
我院受理刘翠霞、薛贵珠、陆树群申请执行邓蜀

艺为借贷纠纷一案中，申请执行人刘翠霞、薛贵珠、陆
树 群 依 法 申 请 评 估 被 执 行 人 邓 蜀 艺 名 下 位 于 石 家 庄
市长安区青园街 150 号 3 栋 2 单元 301 室房产一套（房
产证号 133053202）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随机选取评
估机构通知书、现场勘验通知书，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
即视为送达。限你于公告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
节假日顺延）到本院审判楼 217 室随机摇号选取评估
机构，于公告期满后第 5 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
进行现场勘验。无正当理由缺席视为放弃权利。

正定县人民法院

安平县韵威金属丝网制品有限公司、赵磊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孙 望 成 诉 被 告 安 平 县 韵 威 金 属 丝

网制品有限公司、赵磊、解秋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
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知书、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监督卡、司法公
开 告 知 书 、民 事 裁 定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。 诉 讼 请 求:1、请
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孙望成借款 20 万元及
利息。2、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
60 日,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
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
第 3 日上午 9 时(遇节假日顺延)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
庭审理,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辛集市人民法院

杨杰：
本院受理王帅申请执行你、张坤、刘英、杨志文借

款合同一案,本院委托河北嘉城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对 你 名 下 房 产 进 行 价 值 评 估, 现 已 作 出 冀 嘉 城 房 估
[2018]第 12112 号房地产司法鉴定报告书并向你公告送
达。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,有异议的,送达
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。

辛集市人民法院

盖唯唯、盖江伟:
本院受理原告梁惠敏诉盖唯唯、盖江伟民间借贷

纠纷一案,二被告连带偿还原告借款 2.5 万元及自原告
起诉之日起每日支付本金 1%的违约金。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开庭
传票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和举
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,定于举证期满后第
3 日 9 时(节假日顺延)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,逾
期将依法裁判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韩树彦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齐 会 兰 与 被 告 韩 树 彦 离 婚 纠 纷 一

案, 已 经 审 理 终 结,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(2018) 冀 0131
民初 2265 号民事判决书,判决如下:准予齐会兰与韩树
彦离婚;二、长子齐泽凡、次子齐泽涵随齐会兰共同生
活,韩树彦于判决生效后每年 12 月 31 日向齐会兰支付
两个小孩抚养费各 5000 元至齐泽凡、齐泽涵年满十八
周岁止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
领取判决书,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,可在公
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,上诉于石
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赵小丽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田 正 东 与 被 告 赵 小 丽 民 间 借 贷 纠

纷 一 案, 已 经 审 理 终 结,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(2018) 冀
0131 民初 1988 号民事判决书,判决如下:赵小丽于判决
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田正东借款 40000 元及利息(自 2015
年 2 月 18 日 起 至 实 际 给 付 之 日 止, 按 年 利 率 24% 计
算)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
判决书,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,可在公告期
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,上诉于石家庄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闫志峰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石 二 文 与 被 告 闫 志 峰 买 卖 合 同 纠

纷 一 案, 已 经 审 理 终 结,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(2018) 冀
0131 民初 1617 号民事判决书,判决如下:闫志峰于判决
生效后十日内给付石二文货款 27000 元及逾期付款违
约金(自 2018 年 4 月 21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,按年利
率 36%计算)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城关
法庭领取判决书,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,可
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,上诉
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本 院 受 理 的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
槐安东路支行与张研农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石家庄
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上午 10 时至
2019 年 3 月 30 日上午 10 时止，在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
法 院 京 东 网 司 法 变 卖 被 执 行 人 张 研 农 名 下 位 于 石 家
庄市桥西区水产西街 25 号和润苑 B 座 107 号商铺。详
见 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人 民 法 院 京 东 网 发 布 的 变 卖 公
告 。 如 有 对 上 述 变 卖 房 产 有 优 先 购 买 权 或 其 他 合 法
权益的，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7 日内向我院书面提
出，逾期或不提出的，视为放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何健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申 建 全 诉 你 为 民 间 借 贷 纠 纷

一案，因你长期不在家中居住，无法直接送达，现
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（详见诉状）、应
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
开 庭 传 票 。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60 日 ，即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
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
（遇 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河 北 省 磁 县 法 院 第 6 号 法 庭
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判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王利辉、邢军、河北凯世德特种纸有限公司、唐山
易达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、王欣鹏：

本院受理原告陈翠平诉王利辉、邢军、河北
凯世德特种纸有限公司、唐山易达非融资性担保
有 限 公 司 、王 欣 鹏 合 同 纠 纷 一 案【（2019）冀 0203
民初 381 号】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
应诉通知书、开庭传票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
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，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
15 日内，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：00 在
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
理（遇节假日顺延）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

杨靖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双 星 机 械 制 造 有 限 公 司

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
诉状副本、开庭传票、举证通知书、应诉通知书、
司法公开告知书、合议庭成员告知书、诉讼权利义
务告知书、廉政监督卡、地址确认书、诉讼风险告知
书、（2018）冀 0526 民初 1614 号民事裁定书。 自公
告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交答辩状、举
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
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
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任县人民法院

王红娟、邯郸县豪杰物资经营处、冯长军、陈明志：
本 院 受 理 上 诉 人 王 贵 娟 与 被 上 诉 人 中 国 民

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分行及原审被告王红
娟、邯郸县豪杰物资经营处、冯长军、冀志、陈明
志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。 依 法 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
（2018）冀 04 民终 6222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
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达。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

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

郝立方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马 志 斌 诉 你 郝 立 方 离 婚 纠 纷

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开庭传票、举证须知、诉讼须知。自本公告
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
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
延）在本院康二城人民法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
法缺席裁判。

武安市人民法院

张冰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高 海 涛 诉 你 张 冰 民 间 借 贷 纠

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
通知书、开庭传票、举证须知、诉讼须知。自本公
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。
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
顺延）在本院康二城人民法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
依法缺席裁判。

武安市人民法院

战鹰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周 玥 兵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

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18）冀 0684 民初 3555
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
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高碑店市人民法院

汤华冰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东 梅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

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18）冀 0684 民初 3402
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
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高碑店市人民法院

姜士杰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匡 训 国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

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18）冀 0684 民初 1901
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
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高碑店市人民法院

保定技福五金制造有限公司、冼立家、吴超珍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垫 富 宝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合

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18）冀 0684
民初 3201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
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高碑店市人民法院

郭文德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王 正 雷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

案,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 诉 通 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
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
的第三日上午 9 时(遇法定节假日顺延)在本院第
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,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涉县人民法院

李小利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重 庆 市 中 和 农 信 小 额 贷 款 有

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
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公告之日起
经过 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
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15 日 ，并 定 于 举 证 期
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
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阜平县人民法院

米中业（110108196407262774）：
秦莹怀（130105196301260943）：

我 院 执 行 的（2018）冀 0105 执 2971 号 申 请 人
张杰勇与被执行人米中业、秦莹怀合同、无因管
理 、不 当 得 利 纠 纷 一 案 ，我 院 作 出 的（2017）冀
0105 民 初 438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已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。
因被执行人米中业、秦莹怀下落不明，违反财产
报告制度，现将被执行人米中业、秦莹怀纳入失
信 被 执 行 人 名 单 ，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视 为 送
达，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潘小亭（130181196706063311）：
我 院 执 行 的（2018）冀 0105 执 2865 号 申 请 人

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石门支行与
被 执 行 人 潘 小 亭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我 院 作 出 的
（2017）冀 0105 民 初 455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已 发 生 法
律效力。因被执行人潘小亭下落不明，违反财产
报告制度，现将被执行人潘小亭纳入失信被执行
人名单，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达，送达后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薛玉欣（132401197407156324）：
我 院 执 行 的（2018）冀 0105 执 2690 号 申 请 人 中

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石门支行与被执
行 人 薛 玉 欣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我 院 作 出 的（2017）冀
0105 民初 6091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。因
被执行人薛玉欣下落不明，违反财产报告制度，现
将被执行人薛玉欣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达，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贾凯凯（130182199105056650）：
我 院 执 行 的（2018）冀 0105 执 2688 号 申 请 人 中

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石门支行与被执
行 人 贾 凯 凯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我 院 作 出 的（2017）冀
0105 民初 6090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。因
被执行人贾凯凯下落不明，违反财产报告制度，现
将被执行人贾凯凯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达，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劳国燕（452824197204201800）：
吴国明（440622197401214339）：

我 院 执 行 的（2018）冀 0105 执 2870 号 申 请 人 中
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石门支行与被执
行 人 劳 国 燕 、吴 国 明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我 院 作 出 的
（2017）冀 0105 民初 4072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
效力。因被执行人劳国燕、吴国明下落不明，违反
财产报告制度，现将被执行人劳国燕、吴国明纳入
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名 单 ，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视 为 送
达，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新征（130103197311180914）：
我 院 执 行 的（2018）冀 0105 执 2864 号 申 请 人 中

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石门支行与被执
行 人 李 新 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我 院 作 出 的（2017）冀
0105 民初 4553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。因
被执行人李新征下落不明，违反财产报告制度，现
将被执行人李新征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自公告
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达，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崔然军（610103196706262578）：
石家庄鑫泉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（法人崔军猛
130183198809090859）：

我 院 执 行 的（2018）冀 0105 执 2447 号 申 请 人 石
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崔然军、石
家庄鑫泉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合同、无因管理、
不当得利纠纷一案，我院作出的（2016）冀 0105 民初
5774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。因被执行人崔
然军、石家庄鑫泉节能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违反财产
报告制度，现将被执行人崔然军、石家庄鑫泉节能环
保设备有限公司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自公告之
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达，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郝庆栓:
本 院 受 理 申 请 人 孟 华 伟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执

行 一 案 。 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(2018)冀 0183 执 1735
号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、限制高消费令、纳入失信
被执行人名单的决定查封、冻结、扣划等执行手续。
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领取,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晋州市人民法院

景志刚、黄华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平 安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石 家 庄

分行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现已审理终结。限
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(2017)冀 0105
民初 4122 号民事判决书,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
本判决,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
交上诉状及副本,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闫付玉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太 平 洋

信用卡中心石家庄分中心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，
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
院领取（2018）冀 0105 民初 1542 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
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许彦平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太 平 洋

信用卡中心石家庄分中心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，
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
院领取（2018）冀 0105 民初 1531 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
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周少康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太 平 洋

信用卡中心石家庄分中心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，
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
院领取（2018）冀 0105 民初 1543 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
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白月强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太 平 洋

信用卡中心石家庄分中心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，
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
院领取（2018）冀 0105 民初 1545 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
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双成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太 平 洋

信用卡中心石家庄分中心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，
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
院领取（2018）冀 0105 民初 1529 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
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宗元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太 平 洋

信用卡中心石家庄分中心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，
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
院领取（2018）冀 0105 民初 1527 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
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吕保芹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太 平 洋

信用卡中心石家庄分中心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，
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
院领取（2018）冀 0105 民初 1536 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
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时永朝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太 平 洋

信用卡中心石家庄分中心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，
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
院领取（2018）冀 0105 民初 1526 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
日 起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
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范文亮：
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

信 用 卡 中 心 石 家 庄 分 中 心 诉 你 们 信 用 卡 纠 纷 一
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 本 院 领 取（2018）冀 0105 民 初 1532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送
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陈龙君：
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

信 用 卡 中 心 石 家 庄 分 中 心 诉 你 们 信 用 卡 纠 纷 一
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 本 院 领 取（2018）冀 0105 民 初 1535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送
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海余：
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

信 用 卡 中 心 石 家 庄 分 中 心 诉 你 们 信 用 卡 纠 纷 一
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 本 院 领 取（2018）冀 0105 民 初 1530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送
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肖楠：
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

信 用 卡 中 心 石 家 庄 分 中 心 诉 你 们 信 用 卡 纠 纷 一
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 本 院 领 取（2018）冀 0105 民 初 1534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送
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同川：
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

信 用 卡 中 心 石 家 庄 分 中 心 诉 你 们 信 用 卡 纠 纷 一
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 本 院 领 取（2018）冀 0105 民 初 1533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送
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卢利波：
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

信 用 卡 中 心 石 家 庄 分 中 心 诉 你 们 信 用 卡 纠 纷 一
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 本 院 领 取（2018）冀 0105 民 初 1541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送
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刘永涛：
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

信 用 卡 中 心 石 家 庄 分 中 心 诉 你 们 信 用 卡 纠 纷 一
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 本 院 领 取（2018）冀 0105 民 初 1528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送
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宋鹏洲：
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

信 用 卡 中 心 石 家 庄 分 中 心 诉 你 们 信 用 卡 纠 纷 一
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 本 院 领 取（2018）冀 0105 民 初 1540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送
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慧芳：
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

信 用 卡 中 心 石 家 庄 分 中 心 诉 你 们 信 用 卡 纠 纷 一
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 本 院 领 取（2018）冀 0105 民 初 1539 号 民 事 判 决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送
达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河北上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、河北东源企业管理
服务集团有限公司、张秀敏、张钗、李国强：

本院受理深泽县农村信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
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判决后，被告
崔长清、顾佳丽在法定期间内提起上诉，现依法向
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，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
院民一庭领取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深泽县人民法院

闫培功：
本院受理原告芦贵生诉你为确认合同无效纠

纷 一 案, 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(2017)冀 0123 民初 3778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本公告发
出之日起 60 日内,来本院第十调解室领取判决书,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,可在公告期满 15
日 内,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, 上 诉 于 石 家 庄 市
中级人民法院,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正定县人民法院

赵勇青、江苏九鼎环球建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石
家庄分公司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龚德明诉你们定金合同纠纷
一 案,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(2018) 冀 0102 民 初 340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, 限 你 自 公 告
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,逾期则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,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,向
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,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平山县平岳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冀鑫分公司：
本院受理武树巧与你公司订作合同纠纷一案，

作出（2017）冀 0131 民初 1711 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
法律效力，本院已立案执行。现依法公告如下：自
公告之日起，限你 60 日内到河北省平山县人民法
院执行局 118 室领取（2019）冀 0131 执 170 号执行通
知 书、财 产 报 告 令、被 执 行 人 申 报 财 产 表、限 制 高
消 费 令、执 行 决 定 书、传 票 等 执 行 法 律 文 书 ，并 履
行 金 钱 给 付 义 务 。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，本 院 将 依 法
强制执行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本院定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 10 时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
进行公开拍卖活动，现公告如下：

拍 卖 位 于 石 家 庄 市 新 华 区 新 合 街 28 号 301 室
房产一套。起拍价 903150 元，保证金：100000 元，增
价 幅 度 ：2000 元（或 2000 元 的 倍 数）。 具 体 内 容 请
查看详细的（拍卖公告）、（竞拍须知）及司法网络
拍卖平台告知的司法拍卖流程（拍卖前必看）的相
关准则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本院定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 10 时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
进行公开拍卖活动，现公告如下：

拍卖位于石家庄市平山县小觉镇小觉村房产一
套。起拍价 99675 元，保证金：10000 元，增价幅度：
1000 元（或 1000 元的倍数）。具体内容请查看详细
的（拍卖公告）、（竞拍须知）及司法网络拍卖平台告
知的司法拍卖流程（拍卖前必看）的相关准则。

平山县人民法院


